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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提及农民专业

合作社及其他农民合作组织，多处提及对各

类农民合作组织的政府扶持。这是一个富有重要意义

的指导性文件，昭示着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广阔空间

和可能性走向。

就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而言，认真学习今年的一号

文件，有两点总体感受：一是党中央关于发展农民合

作组织的思路是一贯的，今年的一号文件是十七大精

神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具体落实和进一步深

化。可以看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个

基本内容就是“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

业经营方式转变”，而这种创新和转变的方向就是“推

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

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

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着力提

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这说明，推进农业经营

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实际上就是

要做好集约化与组织化的文章，而且主要是做好组织

化的文章。二是今年的一号文件也有颇多进一步深化

之处。尽管还是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但应该注意的是，

如今强调的不只是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而且涵盖

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这涉及产前、产中、产后各

个环节。同时，今年的一号文件更为具体，更为出新，

大大拓展了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空间。

具体地说，首先，我们从一号文件中看到了农民

专业合作社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的主要载

体。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

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近年来，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蓬

勃发展的形势中，人们也看到了合作社内部运行亟待

规范、合作社领导人亟待培育、农民合作意识亟待提高、

政府扶持政策亟待落实、各种所谓“假合作社”或“翻

牌合作社”亟待引导等诸多问题。不仅如此，当兴办

合作社成为一种任务（特别是地方政府考核的任务）、

一种时髦（特别是彰显所谓益贫偏好的时髦）、一种

手段（可以比较轻松地套取政府直接财政扶持的手段，

特别是相关主体参与寻租的手段）时，人们面对的必

然是一片合作社丛林，数量众多、类型繁杂、良莠并存。

而对于具有共同体属性（甚至可以说是意识形态色彩）

的专业合作社，社会各界无疑会格外关注其现实形态

的合意性。显然，人们既认识到如今的专业合作社还

处于初级阶段，将在发展中逐步规范；然而，人们大

多更关心的是，合作社朝什么方向发展？因此，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要有榜样，要有方向，而示范社建设

行动的意旨主要就在于此。何谓示范社？合作社的本

质属性就在于服务社员、民主管理，因此，示范社应

当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无论如何，合作社可以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演变、漂移甚至异化，但作为

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特别是一些优秀的、示范的合

作社，绝不应放弃服务社员、民主管理这两点要旨。

其次，我们从一号文件中看到了更多的农民合作

组织的新形式及其发展空间。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不但在数量和规模上迅速增加，而且其业务领域

也从传统种养产业逐渐走向农林牧渔、休闲观光等大

农业领域以及农村手工业、生活用品零售等领域，其

合作要素也从简单的土地和劳动合作逐渐走向资金、

技术、市场销售等多要素合作，专业合作社在以农产

品营销、农资供应为主体业务的同时，也逐渐被引入

农业生产经营各环节和农村经济发展各领域。相应地，

一号文件明确提到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民用水合作组

织、林农专业合作社，还有“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

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全面推进双百市场工程和农

超对接”等新型组织发展形态。

在农民合作中，资金合作从来就是一个核心问题，

而我国众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所面临的金融抑制困境

更是一个明显的发展瓶颈。对此，农民群众困扰颇深，

社会各界呼吁甚多。现在，中央明确指出，不仅要加

快培育农村资金互助社，而且各级政府扶持的贷款担

农民合作组织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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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公司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服务范围，还要支持

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这无疑为我国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要素支持，甚至

可视为今年一号文件中有关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最为

突出的亮点。

农民用水合作组织是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内容。现在，中央明确指出要加大对其的财政扶持

力度。实际上，我国不仅要大力发展以参与国内外市

场竞争为导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要发展以提供社

区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各类农村合作组织，农民用水合

作组织就是这样一种组织形式。

同样，在以明晰产权、承包到户为重点的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逐步深化的背景下，发展林农专业合作社

也就必然提上议事日程，必然成为推进配套改革的重

要内容。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特别是当前农产品纵向一体

化和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态势日益显著的情形下，专业

合作社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进入市场并且有效对接。

然而，与瞬息万变的市场对接，就必须有与市场相适

应的快速应变、实用逐利的组织模式和经营机制。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自办农产品

加工企业”和“全面推进双百市场工程和农超对接”，

这实际上向专业合作社昭示了一种更契合市场经济环

境的可能性走向。一方面，从长远来看，目前实力较

弱的专业合作社，可以从“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的

模式，逐步发展到“合作社 + 企业 + 农户”的模式，

从而使农产品加工增值大多数甚至全部归农户所有，

大幅提高合作社的经营服务实力和专业农户的经济效

益。这既是在发达国家普遍盛行的方式，也是比较符

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路径。另一方面，我国农民必须尽

快适应和积极应对以超市为代表的现代消费业态的变

化，“农超对接”便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一种操作模式。

农超对接的本质就是要尽可能地减少流通环节，尽可

能地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农户与超市的直接对接，实

现商家、农民、消费者共赢。而且，农民、合作社参

与“农超对接”不只是为了多赚点钱，更重要的是要

使自己成为现代农民、现代合作社。

再次，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一号文件提及诸多优惠政策导向。譬如，“对服务能

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各级政府扶

持的贷款担保公司要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纳入服务范围，

支持有条件的合作社兴办农村资金互助社”；“扶持农

民专业合作社自办农产品加工企业”；“新增农业补贴

适当向种粮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加快培育

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推广农民

用水户参与管理模式，加大财政对农民用水合作组织

的扶持力度”；“支持发展林农专业合作社”等等。如

此明确、具体、密集的优惠政策导向，是近年来少见的，

相信这些优惠政策及其落实，必将极大地促进农民专

业合作社及其他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此外，一号文件中还有几处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

相关的内容值得关注。譬如，要“在依法自愿有偿流

转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实际上，

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一种有效

的适度规模经营形式。再譬如，要“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实力，为农民提供多种有效服务。”实际上，在

公共财政目前无法覆盖农村的情况下，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为农民提供多种有效服务，是符合服务社员、民

主管理的旨趣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合作社属

性。再譬如，要“积极发展农业农村各种社会化服务

组织，为农民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各种专业服

务。”实际上，合作社发展需要社会化服务，社会化服

务也需要合作社参与，而且合作社在许多情况下就是

社会化服务组织。再譬如，要“支持龙头企业提高辐

射带动能力”。实际上，很多合作社就是龙头企业领办

的，它们可能不很合意，但在引领农民进入市场方面

发挥了显著作用。

还有，今年一号文件提出要“推动农村基层党组

织工作创新，扩大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新型组织的覆盖

面，推广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外出务工经

商人员相对集中点建立党组织的做法。”在专业合作组

织蓬勃发展的情形下，党组织向专业合作组织中延伸

是必然的，而且我国不少地方也一直提倡和推行“支

部 + 合作社”（或“支部 + 协会”）的组织模式。合作

社是农民创业致富的有效载体，农村基层党员应该大

力参与、支持和帮助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在

许多村社中，党员往往都是村里比较有眼界、有威望、

有能力、有关系的人，因而也比较可能成为合作社企

业家。因此，在合作社设立党支部，可以发挥党支部

的政治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也应该

成为积极服务社员、参与民主管理的模范。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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